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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焦

【普法专栏】

签订不赡养协议≠免除赡养责任！ 街街道道公公共共法法律律服服务务工工作作站站
22002211年年 66 月月律律师师服服务务预预告告

服务地点：宁波路 595 号
服务内容：律师接待法律咨询
服务时间： 每周二、 四上午 9 时至
11 时

日期：6 月 10 日 律师：沈琴
律师事务所：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

日期：6 月 15 日 律师：何俊
律师事务所：三石律师事务所

日期：6 月 17 日 律师：庞新蕾
律师事务所：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

日期：6 月 22 日 律师：符思捷
律师事务所：三石律师事务所

日期：6 月 24 日 律师：余倩
律师事务所：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

日期：6 月 29 日 律师：唐增杰
律师事务所：三石律师事务所

（司法所）
上 海 金 茂 凯 德 律 师 事 务

所合伙人律师 ，业务专长包括
公司法 、 合同法 、 涉外投资 、
金融法 、劳动法 、刑法等 。 担
任多家著名企业 、 外资公司 、
政府机构 、学校 、大型民营企
业及上市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，
为顾问单位日常运作 、对外投
资 、 合同审查 、 股权转让 、债
权债务 、劳资纠纷等方面提供
专业法律意见和服务 。

本期明星律师
余倩

【案情简介】
居民李先生和张女士夫妻二人育有五个

孩子， 因年老多病日常生活需要子女照顾，
2012 年五个子女就父母赡养问题签订了一份
协议书，约定由老大、老二、老三负责赡养照
顾两位老人，免除老四、老五的赡养义务。 但
近年来老大、老二自身体弱多病，无力照顾父
母，于是提出让老四、老五也履行对父母的赡
养义务。 但老四、老五却以协议书为由，拒绝
履行赡养义务。 无奈之下老人向居委会法律
顾问求助，咨询如何向法院起诉，要求子女承
担赡养义务。

【律师服务】

为了解决两位老人的困境，法律顾问先
后多次对两位老人关于子女赡养父母的相
关问题、老年人权益问题的咨询进行了当面
的详细解答。 同时，对老人的子女做了大量
的思想工作，并阐明法律规定，最终双方在
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法律顾问主持下，调解达
成一致，老四、老五主动认识到错误，愿意共
同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，从而使矛盾得到了
有效缓解。

【法律分析】

Q1: 子女以协议约定为由拒绝履行赡养
义务是否应得到支持？

根据《婚姻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的规
定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。女子不履
行赡养义务时， 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
父母，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。这是法
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， 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
传统。无论以任何理由，均不能拒绝尽赡养义

务，所以，拒绝赡养不会得到支持。

Q2:何种情形下可以签订赡养协议？
在多子女的家庭 ， 在父母不反对的情况

下， 签订赡养协议分工赡养父母是合理合法
的，法律上也是允许的。我国《老年人权益保障
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：经老年人同意，赡养人之间
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。赡养协议的内
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。

Q3:何种情形下签订的赡养协议无效？
签订协议后，如果客观情况发生变化，比

如某位子女明显没有能力赡养好父母， 如果
父母提出赡养要求，其他子女无法免除，因为
赡养义务是强制性的法定义务， 子女不得因
任何原因而免除。 （司法所 ）


